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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知情下就餐过程“被直播”

今年 8月，江苏的张女士与朋友在一家烤肉
店吃饭时，看到左前方收银台处架着一部手机，疑
似在直播。张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该店铺账
号，发现果然是在直播，而且她和朋友的脸部在没
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出现在直播间。

“虽然看的人不多，但是未经允许就将我们的
吃饭全程直播出去，感觉很没有安全感，隐私权受
到了侵犯。”张女士担心，如果有人恶意剪辑视频
并传到网上，或者直播间开了麦克风，他们的聊天
内容被恶意传播，可能对其造成严重伤害。

根据《直播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
2024年度）》蓝皮书，我国直播电商用户数量持续
增加，截至2023年12月，用户规模达5.97亿人，占
网民整体的 54.7%。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上
半年，直播电商平台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活跃电商
主播数已达337.4万人。伴随直播经济走红，普通
民众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直播”，成为商
家或是个人引流的工具。

张女士向工作人员表达了不愿“被直播”的态
度，工作人员调整了手机摄像头方向，但并未结束
直播，这时另一桌客人的脸清晰地出现在直播间
里。没多久，镜头又转到了张女士和朋友所在位
置。张女士找到餐厅管理者，对方很快关了直播，
并口头道歉。

北京舍支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冬成表示，民法
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
还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
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商家对顾客的吃饭、理发、健身、乘车，甚至
冲浪过程进行直播，属于制作使用了消费者肖像，
侵犯了肖像权。同时，该行为还可能泄露了消费
者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行踪信息等，侵
犯了隐私权。”丁冬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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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被网上“围观”获赔500元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众号发布的一则案
例，2023年9月，小王和朋友前往海南度假，在三亚海
边购买了冲浪和拍摄服务。商家承诺，服务包含提供
冲浪时的照片及视频，全程不涉及任何直播。

但是，在冲浪拍摄快结束时，小王发现，自己与朋
友身着泳装的一举一动，都在线上平台进行了直播，
所有浏览商家店铺页面的人都能观看。小王与商家
进行交涉，协商无果后选择报警。经警方处理，商家
口头道歉并删除了视频，但拒绝给予经济补偿，于是
小王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在线上平
台对其冲浪活动进行直播，构成对当事人肖像权的侵
犯。因此，对于小王要求商家书面道歉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小王主张的经济补偿，根据侵权
人的过错程度、方式、时间长短、后果等因素，并结合
小王所购项目的价格，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为500元。

丁冬成分析认为，商家直播侵权事件频现的原
因，首先是商家缺乏法律观念，对合法、守法的边界意
识模糊不清；其次，许多商家认为让顾客入镜并未给
其带来实际伤害或者损害；再次，违法成本低，被侵权
人主张权利困难且麻烦，直播商家因此受到处罚或者
赔偿的案例比较少。

记者电话联系了上述进行直播的深圳火锅店，店
员表示：“老板要求每天营业后就开直播，顾客并不知
道店里在直播，我们也不会主动告知，顾客如果看到，
我们再解释和沟通。”

小王案件的审理法官认为，一旦遇到“被直播”“被
拍摄”等情况，可以立即要求对方停止侵害，采取删除
相关视频等方式消除影响，并进行赔礼道歉，视频内容
严重侵犯人格权利的，可主张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如
果对方使用该视频进行谋利，也可要求相关赔偿。

商家直播应遵守知情同意准则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游云庭告
诉记者，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
权益，当直播内容涉及他人时，需要经过对方允许；当
他人明确拒绝时，要及时停止直播。

在游云庭看来，直播时有人入镜属于不可避免之
事，如果只是偶然入镜，可能争议并不大，但如果在理
发店、餐饮店或泳池，长时间地对着特定消费者，可能
产生侵犯肖像权、隐私权的问题。如果直播可以回
放，也会引发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等相关权益的争议。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治
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告诉记者，直播时能否让他人
入镜，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应该遵循知情同意
的基本准则。平台也有责任提醒商家，直播需要征得
入镜人同意，或者避免他人入镜。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建议，商家
应提前就可能开展的直播活动进行预先告知，例如，
以顾客签署知情同意书等方式征得顾客同意。此外，
直播过程中还需要对顾客个人的关键信息进行技术
处理，比如对面部进行遮挡，对声音进行处理等。

崔丽丽还认为，商家直播行为应对参与人进行适
当的商业付费，具体可由商家与顾客协商。如果消费
者认为商家的直播行为侵犯了其相关权益，可以向消
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情形严重的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平台和监管部门也应对商
家的直播加强监管，提供快捷有效的举报渠道，以停
播或封禁账号等方式对商家进行警告或处罚。同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业直播规范发展，加强对
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保护。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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